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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引入证据开示制度要审慎考虑 

晏向华

    在两大法系中，对于获取案件证据信息的途径，存在着阅卷制度与证据展示制度的不同。我国刑事诉

讼制度要不要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在日前召开的证据开示制度理论与实务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此进

行了探讨。  

    

    我国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在起诉方式上，从以往的卷宗移送转向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

而我国没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影响了控辩双方的信息交换，削弱了辩护力度。因此，有必要探讨我国刑

事诉讼制度是否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抗辩制下的证据开示制度  

    

    一、证据开示的法律价值。美国证据开示制度出现于１９４６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法院通过判例确

认了证据开示制度。美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法律价值：  

    

    １．对事实真相的辨认。证据展示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途径。控辩双方均有义务向对方展示信息，

包括不预备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以增强辩方的对抗能力和控方反驳辩方的能力，同时非常有利于庭审质

证，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２．公平。其一，这是由证据自由主义和正当程序决定的。美国布雷迪案例所确立的规则规定：正当

程序要求控方既要开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要开示对定罪或量刑具有重要性的证据。“重要性”是指

经过开示的证据能够对判决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二，要实现审判公平，控辩双方须“平等武装”。而在庭

审前，由于控方掌握了国家的资源、在诉讼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虽然控辩双方都有义务实行证据开示，

但双方开示义务并不对等，控方的开示义务要比辩方多。控方有义务展示对辩方有利的证据，而辩方却无

义务向控方展示对控方有利的证据。  

    

    ３．审判的管理。其一，庭审是控辩双方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的一场竞争，竞技性比较强，为此，

必须通过证据开示防止法庭上的“突然袭击”。其二，美国实行陪审制度，陪审员一经选定，不能总是延

期审理，实行审前证据开示制度能够避免屡次休庭和重新调查。  

    

    

    二、证据开示的范围。具体说来，控方应开示的证据范围：（１）被告人陈述。（２）被告人犯罪前

科记录。（３）文件和有形物品。（４）检查、试验报告。（５）专家证词。被告方应开示的证据范围：

证明被告人无罪或可以减轻量刑的证据，如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专家有关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证

言等。当然，由于被告方的开示义务产生于控方开示证据之后，如果控方满足了被告方开示证据的要求，

被告方也有义务开示文件和有形物品，检查、试验报告以及专家证词。  

    

    控辩双方所作的侦查、起诉报告、备忘录或其他内部文件，被告人对辩方所作陈述以及证人陈述，不

属于开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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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证据开示的实际操作。应当看到，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是与辩诉交易密切相联的。要促使被告作

出认罪的选择，取决于证据开示开展得如何。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是从被告方提出要求而产生的，而被告

方开示证据的义务是从被告方得到控方所开示的证据才产生的。  

    

    从程序上来说，在讯问被告人５天内，控辩双方应就证据开示进行会面，除非一方放弃这一权利。证

据开示是非正式的，检察官经常写信通知辩护律师其掌握的证据并附有复印件，或邀请辩护律师私下进行

证据协商。  

    

    

    四、违反规则的后果。１．法庭可以命令一方当事人开示证据。２．法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３．起

诉书被撤销。４．开庭审理时未开示的证据不能采用。５．负藐视法庭的后果。法庭可以作出适当的命

令，如罚款、正式与公开的训诫，甚至监禁。６．受到职业纪律处罚。  

    

    法德两国的阅卷制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一方面是法庭的职员，一方面是辩方对手，辩方在侦查阶段即可着手调查证

据；而德国检察官的角色更倾向于公正的官员，在审前阶段，检察官既要寻找有罪证据，又要寻找无罪证

据。控方的侦查行为都纳入卷宗，由于卷宗的存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证据，这与对抗制下更多地强调

证据的口头提出存在明显差异。  

    

    在法德两国，辩方在开庭前可以接触到所有的卷宗，这也是从对事实真相的认定和公平原则出发的。

因为如果被告方很早接触到卷宗，就有可能威胁证人、影响侦查，所以为了保证执法力度和保障被告人权

利之间的平衡，被告方在一定诉讼阶段才有权查阅卷宗。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受审查人

初次到案或第一次询问后，律师可以要求控方提交案卷材料和文书全部，由预审法官决定被告方是否有权

查阅案卷。德国对此限制要松一些，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得到检察院或者法院

授权，可在任何阶段查阅案卷，除非影响到侦查的进行。检察院拒绝查阅案卷的，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但

是，被告方没有向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这是因为：第一，被告方在审前不能进行任何调查活动。第二，

公民有“反对自我归罪”之权利，辩护律师有“律师——客户秘密交流”之特权。  

    

    我国对于证据开示制度的探索  

    

    会上，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和山东省寿光市法院代表分别介绍了他们实施证据开示制度的体会：  

    

    １．证据开示有利于确保控辩双方充分了解双方证据，尽早明确诉争焦点，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事实

真相，保证庭审能够集中、持续地进行，节约诉讼资源。  

    

    ２．证据开示有利于不起诉制度的准确适用。如果辩护人在证据开示时提出比较充分的无罪证据和理

由，检察机关就可在查明事实真相基础上作出不起诉处理，有效减少起诉失当。  

    

    ３．有助于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证据开示避免了控辩双方负面的猜疑，增

强了案件审理的透明度，提高了律师及社会对控诉方的信任，提高了服判息诉率和裁判公信度，树立了司

法机关的权威。  

    

    ４．证据开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证据开示可能导致证人证言发生不利于公诉方指控的改变，共同

犯罪人的证据开示可能影响不同被告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庭前会议的存在使正式庭审形同虚设，并不体现

效率，等等。  

    

    我国是否有必要引进证据开示制度要进一步研究  

    

    有学者认为，要探讨这一问题，必须搞清我国证据开示的目的是保障辩方的先悉权，至于减少争执

点，加快庭审节奏，提高效率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和大陆法系卷宗移送制度，实际

上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路径。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大陆法系实行卷宗移送主

义，这两种做法同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保障辩方先悉权；二是防止法官产生预断，保证法官的中立性。 

    

    对此，应当说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较好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不移送卷宗，保证了法官审判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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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预断，但是辩方的先悉权不能得到保障，这就决定了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卷宗

移送制度，保证了辩方的先悉权，但是不能很好地解决法官的审前预断，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了预审法

官制度，通过实现法官和预审法官的分离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对于证据开示，是在１９９６年修订刑诉法以后才显得十分迫切。在此之前我们实行卷宗移送制

度，辩护人可以看到全部卷宗材料，当然那时没有建立类似大陆法系的预审法官制度，因此法官的审前预

断问题显得十分突出。１９９６年刑诉法抛弃了卷宗移送制度的做法，改为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虽然

将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起，但此时辩护人只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

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也只“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

罪事实的材料。”因此辩护权的行使受到很大限制。  

    

    在我国是否要引进证据开示制度这一问题上，与会的中方学者提出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充分

考虑我国诉讼制度的配套措施，不能急于求成。 

来源:检察日报 

刑诉法理念如何体现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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